
ICS29.240.01
CCSF20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45527—2025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电能替代项目

Technicalspecificationattheprojectlevelforassessmentof
greenhousegasemissionreductions—Powerenergysubstitutionprojects

2025-04-25发布 2025-08-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Ⅲ…………………………………………………………………………………………………………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减排量评估内容 1…………………………………………………………………………………………

 4.1 概述 1…………………………………………………………………………………………………

 4.2 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2…………………………………………………………………………………

 4.3 基准线情景的确定 2…………………………………………………………………………………

 4.4 减排量计算 2…………………………………………………………………………………………

 4.5 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 2………………………………………………………………………………

 4.6 减排量评估报告的编制 3……………………………………………………………………………

5 排放因子与排放量计算方法 3……………………………………………………………………………

 5.1 基准线情景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计算 3……………………………………………………

 5.2 基准线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3…………………………………………………………………

 5.3 项目电能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计算 4…………………………………………………………………

 5.4 项目电能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5……………………………………………………………………

附录A(规范性) 监测数据和要求 6………………………………………………………………………

附录B(资料性) 燃煤(炭)、燃油、燃气等化石能源排放因子表 7………………………………………

附录C(资料性)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取值 8…………………………………………………………

参考文献 10……………………………………………………………………………………………………

Ⅰ

GB/T45527—2025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和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48)共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浙江

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南方

电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北电力大

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伊碳协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利民、卜凡鹏、李文、康重庆、刘敦楠、王博、王鑫、李建锋、李德智、唐人虎、

肖勇、马翠梅、成岭、张静、林晶怡、秦煜、周密、贾俊青、杨洋、徐杰彦、朱婧、苗伟杰、袁昊、杨明、田立亭、
巴蕾、李宁、张一鸣、李再忠、杨尉薇、薛金会、刘卫东、张国柱、张钧泰、李建星、张志强、龚世敏、纪陵、
丁屹峰、郑永奇、朱义东、李磊、王朝亮、王者龙、赵建立、张剑、罗潘、王涌、张宁、陈永权、王兆华、苏娟、
方明慧、瞿世鹏、吴亚辉、顾丹虹、唐进、韩曙东、刘晓欣、王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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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电能替代项目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电能替代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电能替代项目温室气体减

排量评估内容(包括项目边界及排放源识别、项目及基准线情景确定、减排量计算、监测及数据质量管

理、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及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与排放量计算等。
本文件适用于终端能源消费环节使用电能替代燃煤(炭)、燃油、燃气等化石能源项目二氧化碳

(CO2)减排量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33760—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能替代项目 powerenergysubstitutionprojects
在终端能源消费环节,使用电能替代燃煤(炭)、燃油、燃气等化石能源消费方式而实施的建设项目。

3.2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scenario
用来提供参考的,在不实施项目的情景下可能发生的假定情景。
[来源:GB/T33760—2017,3.4]

3.3
温室气体减排量 greenhousegasemissionreduction
经计算得到一定时期内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量相比较的减少量。
[来源:GB/T33760—2017,3.5]

4 减排量评估内容

4.1 概述

电能替代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内容包括:

a) 项目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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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目及基准线情景确定;

c) 减排量计算;

d) 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

e) 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

4.2 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电能替代项目边界应包括终端能源消费环节新建或替代燃煤(炭)、燃油、燃气等化石能源转化的电

能转化系统。
电能替代项目基准线情景排放源应包括边界内各设施因消耗燃煤(炭)、燃油、燃气等化石能源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排放源应包括边界内使用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4.3 基准线情景的确定

电能替代项目类型可分为新建项目、改造项目和扩建项目,扩建项目应划分为存量替代和增量替代

两个子类别。不同项目类型对应的基准线情景按表1确定。

表1 项目类型与基准线情景

项目类型 基准线情景

改造项目 采用改造前能源转化系统技术产品

新建项目 行业内(或该地区)所采用的主流技术或国家政策要求的技术产品

扩建项目
存量替代 同改造项目基准线情景

增量替代 同新建项目基准线情况

4.4 减排量计算

一定时期内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由公式(1)计算:

ER=BE-PE …………………………(1)

  式中:

ER ———一定时期内,项目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BE ———同一时期内,基准线情景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PE ———同一时期内,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基准线情景排放量和项目排放量计算应按照5.2、5.4描述的方法计算。

4.5 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

4.5.1 项目监测

电能替代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监测程序制定应按照GB/T33760—2017中5.10执行。需

要监测的数据及要求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4.5.2 数据质量管理

应建立和应用数据质量管理程序,对与项目和基准线情景有关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管理,包括对不确

定性进行评价。在对温室气体减排量进行计算时,宜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
其他数据质量管理要求按照GB/T33760—2017中5.1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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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减排量评估报告的编制

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要求和内容按照GB/T33760—2017中5.12执行。

5 排放因子与排放量计算方法

5.1 基准线情景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计算

5.1.1 燃煤(炭)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燃煤(炭)项目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由公式(2)计算:

αcc=3.67×10-6×Qnet.arc×Cc×βoc ……………………(2)

  式中:

αcc ———燃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kgCO2/kg);

Qnet.arc———燃煤(炭)项目所使用不同类型煤、焦炭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Cc ———燃煤(炭)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每万亿焦耳(t/TJ);

βoc ———燃煤(炭)碳氧化率,%。

  注:原煤、焦炭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及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信息见附录B的表B.1。

5.1.2 燃油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燃油项目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由公式(3)计算:

αco=3.67×10-6×Qnet.aro×Co×βoo …………………………(3)

  式中:

αco ———燃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kgCO2/kg);

Qnet.aro ———燃油项目所使用不同类型燃油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Co ———燃油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每万亿焦耳(t/TJ);

βoo ———燃油碳氧化率,%。

  注:各类燃油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及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信息见表B.2。

5.1.3 燃气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燃气项目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由公式(4)计算:
αcg=3.67×10-6×Qnet.arg×Cg×βog …………………………(4)

  式中:

αcg ———燃气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标准立方米(kgCO2/Nm3)或千克

二氧化碳每千克(kgCO2/kg);

Qnet.arg ———燃气项目所使用不同类型燃气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标准立方米(kJ/Nm3)或
千焦每千克(kJ/kg);

Cg ———燃气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每万亿焦耳(t/TJ);

βog ———燃气碳氧化率,%。

  注:部分燃气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及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信息见表B.3。

5.2 基准线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5.2.1 基准线情景化石能源消耗量

基准线情景化石能源消耗量宜按照4.5.1要求监测取得,不具备监测条件下由公式(5)计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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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E×3600×η1

η2×Q
…………………………(5)

  式中:

M ———基准线情景化石能源消耗量,单位为千克(kg)或标准立方米(Nm3);

E ———项目情景电能消耗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η1 ———项目情景使用电设备的效率;

η2 ———基准线情景使用燃煤、燃油或燃气设备的热效率;

Q ———燃煤燃油燃气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或千焦每标准立方米(kJ/Nm3)。
注1:基准线情景化石能源消耗量根据项目情景下产生同等供能量或者生产同样合格品产量(作业量、工作量、服

务量)的电能消耗量进行折算。

注2:项目情景使用电设备的效率η1,根据不同替代技术分别确定,其中热泵技术η1 为其COP值。

注3:项目情景和基准线情景的效率η1、η2,在无明确效率值的情况下,采用类似物理量或指标进行折算,如单位电

能(燃油)机动车行驶里程等。

5.2.2 基准线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

基准线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应按公式(6)计算,当基准线情景内含多类化石能源时,应按

公式(6)分别计算各自二氧化碳排放量再进行求和计算。

BE=αc×M …………………………(6)

  式中:

BE ———同一时期内,基准线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αc ———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M ———同一时期内,基准线情景化石能源消耗量,单位为千克(kg)或标准立方米(Nm3)。

  注: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αc 根据能源类型分别等同燃煤(炭)二氧化碳排放因子αcc(5.1.1)、燃油二氧化碳

排放因子αco(5.1.2)、燃气二氧化碳排放因子αcg(5.1.3)。

5.3 项目电能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计算

项目电能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应将终端能源消费电能溯源至区域内、外发电机组,由公式(7)计算:

αcp=
∑ecpi×λi/(1-Lxsi)+eco2 ×(1-∑λi)

1-Lxs
………………(7)

  式中:

αcp ———电能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

ecpi ———溯源至区域外的i电厂(或区域)的电能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

时(kgCO2/kWh);

λi ———i电厂(或区域)向本区域净输入电能量与本区域内终端电能消费总量的比值;

Lxsi———区域外的i电厂(或区域)跨区通道线损率,%;

eco2 ———溯源至区 域 内 发 电 机 组 加 权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因 子,单 位 为 千 克 二 氧 化 碳 每 千 瓦 时

(kgCO2/kWh);

Lxs ———本区域电网线损率,%。

  注:在不具备公式(7)参数要求下,项目电能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采用主管部门官方发布的最新全国、区域或省级电

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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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项目电能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项目电能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公式(8)计算:

PE=αcp×E …………………………(8)

  式中:

PE ———同一时期内,项目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

αcp ———电能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

E ———同一时期内,项目电能消耗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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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监测数据和要求

  监测数据和要求见表A.1。

表A.1 监测数据和要求

监测因子 Mcf Mcc Mcg E

描述 燃煤(炭)消耗量 燃油消耗量 燃气消耗量 电能消耗量

单位 kg kg Nm3 kWh

检测目的 计算项目基准线情景排放量 计算项目排放量

来源 项目业主的测量和统计记录

测量方法 统计值 统计值 仪表测量 仪表测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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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燃煤(炭)、燃油、燃气等化石能源排放因子表

  燃煤(炭)能耗及排放因子计算参数见表B.1。

表B.1 各类燃煤(炭)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及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表

燃煤(炭)种类
低位发热量

kJ/kg

单位热值含碳量

t/TJ

碳氧化率

%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kgCO2/kg

焦炭 28435a 29.5b 93b 2.8630

无烟煤 26700c 27.4b 94b 2.5238

烟煤 19570d 26.1b 93b 1.7433

  a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1》。
b 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c 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修订版)。
d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燃油能耗及排放因子计算参数见表B.2。

表B.2 各类燃油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及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表

燃油种类
低位发热量

kJ/kg

单位热值含碳量

t/TJ

碳氧化率

%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kgCO2/kg

原油 41816a 20.1b 98b 3.0229

燃料油 41816a 21.1b 98b 3.1733

汽油 43070a 18.9b 98b 2.9277

柴油 42652a 20.2b 98b 3.0987

一般煤油 43070a 19.6b 98b 3.0361

  a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1》。
b 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燃气能耗及排放因子计算参数见表B.3。

表B.3 各类燃气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及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表

燃气种类 低位发热量
单位热值含碳量

t/TJ

碳氧化率

%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天然气 38931akJ/Nm3 15.3b 99b 2.1642kgCO2/Nm3

炼厂干气 45998akJ/kg 18.2b 99b 3.0417kgCO2/kg

  a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1》。
b 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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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取值

  2022年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取值见表C.1。

表C.1 2022年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范围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kgCO2/kWh

全国 0.5366

  2022年区域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取值见表C.2。

表C.2 2022年区域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区域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kgCO2/kWh

华北 0.6776

东北 0.5564

华东 0.5617

华中 0.5395

西北 0.5857

南方 0.3869

西南 0.2268

  2022年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取值见表C.3。

表C.3 2022年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省级行政区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kgCO2/kWh

北京 0.5580

天津 0.7041

河北 0.7252

山西 0.7096

内蒙古 0.6849

辽宁 0.5626

吉林 0.4932

黑龙江 0.5368

上海 0.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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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2022年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续)

省级行政区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kgCO2/kWh

江苏 0.5978

浙江 0.5153

安徽 0.6782

福建 0.4092

江西 0.5752

山东 0.6410

河南 0.6058

湖北 0.4364

湖南 0.4900

广东 0.4403

广西 0.4044

海南 0.4184

重庆 0.5227

四川 0.1404

贵州 0.4989

云南 0.1073

陕西 0.6558

甘肃 0.4772

青海 0.1567

宁夏 0.6423

新疆 0.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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